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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人权日 香港各界大声援
【明慧网】随着香港社会越来越了解法轮功在中国

大陆受迫害的真相，越来越多的各界人士公开站出来为

法轮功发声。在二零一零年的世界人权日期间，十二月

十二日，香港法轮功学员举办的“护人权、反迫害”集

会游行，受到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 

世界人权日，

香港支联会副主席

蔡耀昌、香港民主

党主席、立法会议

员何俊仁、民主党

中常委陈树英、法

轮功受迫害真相联

合调查团（CIPFG）

亚洲分团成员、民

主党西贡区召集人

林咏然、民主党中

委林子健、民主党

社区主任周伟东、

法轮功人权律师团

发言人朱婉琪，以

多名社会各界知名人士集会上发言，支持法轮功反迫害。

及立法会议员、民主党副主席刘慧卿、山东大学退休教

授孙文广等多位中港台知名人士发言，一致表明无惧中

共残暴政权，将继续支持包括法轮功团体在内的中港民

众反对迫害，争取人权自由。 

许多大陆游客首次看到香港法轮功公开游行的场

面，感觉很震撼。一名游客说：“香港比较自由，他们

有这样的活动应该可以。但我们大陆就不可以有这样的

活动。”几名大陆青年拿着相机拍摄游行的情景。◇ 

【明慧网】六十二年前，由于人们不希望第二次世

界大战的悲剧重演，联合国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

《宣言》中说：“鉴于对人权的无视和侮蔑已发展为野

蛮暴行，这些暴行玷污了人类的良心，而一个人人享有

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于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已被

宣布为普通人民的 高愿望。”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日，德国多特蒙德市，法轮功

学员在市中心举办信息日，向来往的市民讲述发生在中

国的对法轮功的人权迫害，并征签谴责和制止中共活体

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以此来纪念第六十二届世界人

权日。这一天，人们在经过市中心繁华街道的时候，都

会看到法轮功学员摆设的信息台，台前用德文写着：十

二月十日，世界人权日。台后横幅上写着：三十六个中

国的死亡集中营。法轮功真相展板上用德文介绍了法轮

功的五套功法，和正在中国发生的迫害。当天信息台前

经常是站满了

反对迫害、支

持人权的德国

人，等着在制

止中共活体摘

取法轮功学员

器官的签字簿

上签名。◇ 

德国民众谴责中共迫害 
【明慧网】多年来严重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北京副

市长吉林，十二月十三日下午四时步入台湾桃园机场大厅

后，随即正面遭遇法轮功学员当面告知他在抵台前两小

时，已遭到刑事控告。十二月七日立法院通过之人权提案，

移民署虽未及时撤销其入境许可，但吉林在台湾成为国际

重罪的刑事被告显然避免不了，同时他将面临法轮功学员

在全台揭发他的人权暴行及高检署可能采取的司法行动。

为了避免当面收到法轮功学员的刑事诉讼状，吉林此

次访台显然经过筹划，极为低调，除了没有按照原订航班

抵达，而改搭下午三时多的班机外，吉林为了能“顺利”

出关，省却了中共高官来台的排场，待在海关直到四点多

才匆匆出关。 

然而，当吉林一踏进桃园机场的迎宾大厅，还是正面

遭遇法轮功学员，并且对他喊话：“吉林，停止迫害法轮

功，你已经被告了！”他当场表情错愕，停下脚步，法轮

功学员再对他说：“台湾不欢迎你这种双手沾满血腥的人

权恶棍”。他随即在人员的包围下快速走向乘车处，后面

跟随着法轮功学员继续对他喊话：“停止迫害法轮功”，

并拉出“法轮大法好”的横幅。 

北京副市长吉林是继前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广东省

长黄华华、陕西代理省长赵正永、中共国家宗教局长王作

安及湖北省 610 办公室组长杨松后的第六个在台遭法轮

功刑事控告的中共高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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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报道，2010 年 11 月 30 日，

福建漳州龙海市九湖镇林前岩寺在

修宫殿挖地时，在一个缸葬中发现一

具完好无损的肉身。经过调查辨认，

此遗体是林前岩寺的一位女居士的，

她的俗名叫“陈珠”，法号叫“珠姑”，

生于 1906 年，于 1978 年圆寂并进行

了缸葬，距今已有 32 年了。寺庙法

师们经过了解，得知她生前乐善好

施，于是寺庙决定将她塑金身。 

关于修行者“肉身不腐”的现象，

媒体时有报道，已经不是什么秘密。

禅宗六祖慧能的肉身历时一千多年，

至今还端坐在广东南华寺；仅仅在九

华山就有 14 尊肉身不腐的真身。 

1952 年，时任中共西藏地区 高军

政长官、解放军 18 军军长的张国华，

曾现场目睹了西藏活佛涅槃时“虹

化”的奇迹。前一天，这位老活佛对

张国华说：第二天早上他离开西藏。

张国华第二天就去送行。那位活佛端

坐大经堂中央，寺庙的其他僧人到齐

后，就见这位活佛从座位上腾起，腾

起后又落回原地，第三次腾起时一声

巨响，如同打了一个大雷，活佛顿时

消失不见，只见一朵红云飞去了，什

么痕迹都未留下。 

出现肉身不腐、虹化等奇异现象的

高僧和民间修行者，都有一个共同特

点：品性温良，乐于助人，一生勤于

修德。现代科学发现生命有多种存在

形式，那么这些修行者的肉体在人间

达到了不朽，他们真正的生命形式也

许已通过修炼达到了升华与永存。 

在当今的中国大陆，追随中共迫

害法轮大法修炼者的部门，非正常死

亡率远远高于其它同类部门，而下面

这例人体现象更为奇异： 

河北廊坊大厂县邵府镇政法委

书记高玉民，50 多岁，身高约一米八，

体型微胖。中共对法轮功迫害以来，

高玉民积极参与关押、殴打迫害多名

法轮功学员，表现非常邪恶。2010 年

10 月的一天早晨，高吃完早饭时间不

长，突然莫名死亡。当天下午，高的

尸首由原来的一米八竟然缩短到仅

一米，原来的微胖身躯也变得很瘦

小；而在他停尸位置的地下却有一滩

污水。高玉民的家人看到此情形，吓

得没敢在家继续停尸，赶快拉去火化

了。当地明白真相的人都说，这是高

玉民执迷不悟，参与迫害法轮功学

员，造下天大罪业所遭的报应。 

宇宙、生命的奥秘是人类永恒的

谜，但是上天也会偶尔显露一些真

相，启示迷中的人们思索生命的意

义。上述人体现象，至少让人们看到

了：重德行善有殊胜的未来；迫害善

良，则是生命可怕的自毁。◇ 

异常人体现象的启示 

图：九华⼭的⾁⾝殿 

《公务员法》： 

《公务员法》第九章第五十四条规定：“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

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在中共恶党头子江泽民发动的对法轮功的迫害中，有一些助纣为虐

的打手们说：“是江泽民叫我干的。”你以为是恶党江泽民叫你杀的人，

你就可以推卸责任了吗？就可以逃脱惩罚了吗？这条法律堵死了所有

迫害法轮功的公检法、各级行政人员推脱罪责、逃避惩罚的后路。 

任何独裁者，都会推出“替罪羊”为自己开脱。文革结束后，红极

一时的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第一个“畏罪自杀”，积极效忠中共“红

色路线”的 793 名警察、17 名军管干部被拉到云南秘密枪决，然后给家

属一张“因公殉职”通知单了事。 

无数历史教训告诉今天：历次搞运动都是祸害百姓，中共一贯卸磨

杀驴，其追随者都没有好下场。根据《公务员法》，所有参与迫害的人

将来都得自己承担责任！ 

自 2002 年 10 月以来，海外法轮功

学员以“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反人类

罪”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及其帮凶。至

2007 年，法轮功学员在全球 30 个城市

和地区，发起 50 多个控告江泽民的刑事

和民事诉讼，被称为 21 世纪 大的国际

人权诉讼案。江氏集团及协从者灭绝人

性地迫害法轮功学员，其手段之卑鄙，

性质之恶劣，激起了全世界一切有良知

的人民的强烈反对。等待江泽民及协从

者的将是比二战后清算希特勒及其盖世

太保更为严厉的制裁。 

发发发生生生在在在身身身边边边的的的迫迫迫害害害

历史的审判已经开始

德惠恶警入室抢劫  

杨山林被关押迫害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五日上午

十一点，德惠市夏家店乡派出所所

长矫健伙同两个便衣警察（据说是

德惠市公安局的）开车闯到夏家店

乡茶条林子村八社法轮功学员杨

山林家，在杨家的大门口将杨山林

截住，然后非法强行搜身，将钥匙

抢去，在没有出示任何有效证件的

情况下，执法犯法，非法抄家，把

室内的东西翻的乱七八糟，一片狼

藉；并抢走个人使用的笔记本电脑

一台、打印机一台，还有大法书籍

和讲法光碟、晚会光碟等物品。然

后将杨山林绑架到德惠市拘留所，

非法关押十五天后，将其非法劳教

一年，劫持到长春朝阳沟劳教所继

续关押迫害。 

参与迫害的相关单位及电话： 

德惠市夏家店派出所 

电话： 0431-87570010 

所长： 矫健 
另据《明慧网》二零一零年十一

月二十日报道，德惠市大房身镇东

三家子村法轮功学员葛福江已于

2010 年 11 月 18 日回到家中。 


